附件1：

广东培正学院重点学科结项申请报告

[bookmark: _GoBack]
重点学科名称：                    
重点学科带头人：                  
重点学科所在部门：                

              






科研与发展规划处制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信息               
	重点学科
名称
	
	所属一级
学科
	

	重点学科带头人
	姓名
	
	年龄
	
	专业技术职务
	

	
	最高
学位
	
	学术头衔或人才称号
	

	学术队伍及研究方向
	  
专职教师及研究
人员总数
     
	

	
	正高
人数
	
	副高人数
	
	中级
人数
	

	
	博士
人数
	
	硕士人数
	
	硕士及以上学位占比
	

	
	方向Ⅰ带头人
及研究方向
	

	
	方向Ⅱ带头人
姓名及研究方向
	

	
	方向Ⅲ带头人
及研究方向
	

	
	方向Ⅳ带头人
及研究方向
	

	
	方向Ⅴ带头人
及研究方向
	



二、重点学科结项指标体系自评表
	类别
	绩效目标
	原目标总数
	实际完成数
	佐证材料编号
	备注

	学科队伍
	学科领军学者
	
	
	
	

	
	学科专业带头人
	
	
	
	

	
	学科方向（专业）有学术研究骨干
	
	
	
	

	
	博士学位的教师
	
	
	
	

	
	团队人员规模与结构达到（A类学科）/基本达到（B类学科）专业硕士学位授权条件
	
	
	
	

	人才培养
	省部级以上教学平台（含专项平台）
	
	
	
	

	
	省级教学成果奖
	
	
	
	

	
	省部级以上教学团队
	
	
	
	

	
	省级教学名师
	
	
	
	

	
	国家级一流专业（B类学科选填）
	
	
	
	

	
	省一流专业
	
	
	
	

	
	国家级一流课程（B类学科选填）
	
	
	
	

	
	新增省级一流课程
	
	
	
	

	
	立项国家级规划教材或入选精品教材建设（选填）
	
	
	
	

	
	省级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建设
	
	
	
	

	
	国家级学科竞赛奖
	
	
	
	

	
	省部级学科竞赛奖
	
	
	
	

	科学研究
	省级科研平台
	
	
	
	

	
	获得省级科研成果奖
	
	
	
	

	
	国家级课题
	
	
	
	

	
	省部级课题
	
	
	
	

	
	其他课题
	
	
	
	

	
	发表高水平论文
	
	
	
	

	
	学术专著
	
	
	
	

	
	授权专利数
	
	
	
	

	
	带来经济效益的成果转化专利（以财务到账为准）
	
	
	
	

	社会服务
	委托合作项目
	
	
	
	

	
	建成市厅级智库
	
	
	
	

	
	横向课题经费
	
	
	
	

	
	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共建平台（含实验室、研究所、产业学院）
	
	
	
	

	合作交流
	引进境外高层次人才
	
	
	
	

	
	邀请境外讲学的专家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涉外办学项目
	
	
	
	

	
	主持或参与境外合作研究项目
	
	
	
	

	
	与境外机构或专家联合发表论文
	
	
	
	

	
	参加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并交流发言
	
	
	
	

	获评指标数合计
	规定考核指标获评合格数：  个        
非规定考核指标合格数：    个
	最终确定检查结果
	
	


注：考核指标统计时间以2022.1—2024.12为准；评价指标的原定目标数，请按照《广东培正学院校级重点学科专业申报书》填写。

三、重点学科自查报告
	自评报告内容及要求：
第一部分：《广东培正学院校级重点学科专业申报书》完成情况
1、完成或超额完成的指标情况（定性、定量分析结合）
2、未能如期完成的指标情况及原因分析
第二部分：2022.1——2024.12年重点学科建设发展情况
从学科方向凝炼、学科队伍汇聚、加强科学研究、促进人才培养以及资源条件建设等方面，阐述学科建设思路和建设成就。
第三部分：重点学科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请逐项叙述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包括主要完成人、成果依托的项目、主要内容、水平标志和重要价值或效益等。
第四部分：学科建设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发展的设想与措施




































































